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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7樓
承辦人：管家明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360
傳真：(02)29601986
電子信箱：am802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人考字第1141320311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及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PUQ283）

主旨：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為表揚政府部門具有重要貢獻

之傑出人士，並獎助其赴國外從事考察訪問，請貴機關遴

薦適當人員，並於114年7月30日（星期三）前將推薦書連

同相關附件（1式3份）函送本府人事處彙辦，逾期不予受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（以下簡稱孫運璿基金

會）114年7月1日（114）會發字第01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

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查孫運璿基金會為表揚政府部門有重要貢獻之傑出人士，

訂定「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表揚傑出人士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表揚辦法），相關規定如下：

(一)表揚對象：

１、服務公職年資連續滿5年且在職之公務員。

２、在公務上能力卓越，有傑出表現者。

(二)遴選名額、表揚方式及相關配合事項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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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每年遴選2至3人（本府最多推薦1人）。

２、得獎者致贈獎牌1座及獎助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00萬

元，供其赴國外考察訪問之需。其中50萬元於公開場

合頒發，50萬元於繳交考察研究報告後發給。

３、得獎人應於頒獎後2年內完成出國考察訪問，惟遇特殊

情形經該基金會同意可延長1年，且於出國考察訪問後

6個月內將3份考察訪問報告送交該基金會，或舉辦考

察訪問成果說明會並送交紀錄。

三、各機關推薦之人員，請統一由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彙

報。

四、檢附表揚辦法、推薦書、被推薦人學經歷表、考察訪問或

進修行程表及考察訪問計畫書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及新北市各區公所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事處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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